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４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

邮件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１５

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下列事项：

１

、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人民币

６５５

，

３５３

，

１２９．０５

元。 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１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确认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预先投入上述资金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本次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部分自筹资金，置换金额合计为

５０８

，

０４６

，

１００．０６

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 反对票数：

０

，弃权票数：

０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自筹资金的公告》 与本决议同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拟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花旗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七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于存放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后的剩余资金，并与保荐

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开户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反对票数：

０

，弃权票数：

０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３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并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伍雄志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董事职务， 公司股东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简称“

Ｈａｒｖｅｓｔ

”）及

ＷＩ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加华威特技术有限

公司，简称“

ＷＩＴ

”）现拟将共同提名的董事更换为苏文俊先生，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董事伍雄志

先生更换为苏文俊先生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中委员伍雄志先生相应更换为苏文俊先生，任

期与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及战略委员会任期一致。 董事更换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反对票数：

０

，弃权票数：

０

。

《关于董事更换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反对票数：

０

，弃权票数：

０

。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５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反对票数：

０

，弃权票数：

０

。

议案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该公告全文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

２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１

号”《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５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

厦

１５

层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３

、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其中现场表决的监事

２

人，通讯表决的监事

１

人。

４

、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施金昌先生主持，部分高管列席参加。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自筹资金，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

营成本，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８

，

０４６

，

１００．０６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中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

３

次会议决议》；

２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１

号”《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６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自筹资金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５６

号”文核准，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７

，

６６７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１．６０

元，共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６

，

０７２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８

，

０２２

，

８８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５６８

，

０４９

，

１２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７１００３２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人民币

６５５

，

３５３

，

１２９．０５

元。 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１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确认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部分自筹资金， 置换金额合计为

５０８

，

０４６

，

１００．０６

元，募集资金置换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金额

（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

（

元

）

置换金额

（

元

）

１

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马口铁

饮料罐扩建项目

９

，

４５１ ９

，

４５１ ８７

，

０１４

，

４７９．１１ ８７

，

０１４

，

４７９．１１

２

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饮料罐

扩建项目

１０

，

２８５ １０

，

２８５ ４５

，

２６４

，

３６４．１１ ４５

，

２６４

，

３６４．１１

３

年产

７

亿只金属二片罐项

目

４１

，

４９０ ２４

，

４９０ ３９２

，

２０７

，

０２８．９９ ２４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三片式饮料罐生产项目

７

，

９６８ ７

，

９６８ ２８

，

７９１

，

１３３．１３ ２８

，

７９１

，

１３３．１３

５

年产

７１

亿只顶

／

底盖扩建

生产项目

３２

，

６２３ ３２

，

６２３ ９０

，

４１８

，

９２３．７１ ９０

，

４１８

，

９２３．７１

６

番茄酱用包装桶项目

１１

，

８６０ １１

，

８６０ ８

，

０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８

，

０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７

包装材料和包装产品实

验室扩建项目

３

，

８５６ ３

，

８５６ ３

，

６４３

，

６００．００ ３

，

６４３

，

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１７

，

５３３ １００

，

５３３ ６５５

，

３５３

，

１２９．０５ ５０８

，

０４６

，

１００．０６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预先投入上述资金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募集资

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该事项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

２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１

号”《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３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决议》；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７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５６

号”文核准，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７

，

６６７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１．６０

元，共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６

，

０７２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８

，

０２２

，

８８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５６８

，

０４９

，

１２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７１００３２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的建设项目共有

７

个，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马口铁饮料罐扩建项目

９

，

４５１ ９

，

４５１

２

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饮料罐扩建项目

１０

，

２８５ １０

，

２８５

３

年产

７

亿只金属二片罐项目

４１

，

４９０ ２４

，

４９０

４

三片式饮料罐生产项目

７

，

９６８ ７

，

９６８

５

年产

７１

亿只顶

／

底盖扩建生产项目

３２

，

６２３ ３２

，

６２３

６

番茄酱用包装桶项目

１１

，

８６０ １１

，

８６０

７

包装材料和包装产品实验室扩建项目

３

，

８５６ ３

，

８５６

－

合 计

１１７

，

５３３ １００

，

５３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人民币

６５５

，

３５３

，

１２９．０５

元， 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０８

，

０４６

，

１００．０６

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七家银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用于存放

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后的剩余资金，并与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及上述开户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１

、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０１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２９１５０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临沂年产

７１

亿只顶底盖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３５

，

８１１

，

０７６．２９

元。

２

、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４２３４３７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５４０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疆年产

３００

万只

２２０Ｌ

番茄酱桶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６０

，

５８６

，

４００．００

元。 其中新疆年产

３００

万只

２２０Ｌ

番茄酱桶项目的募集资金

为

１１０

，

５８６

，

４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 在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１７６８２０７２１２

。 该专户仅用于北京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饮料罐扩建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７

，

５８５

，

６３５．８９

元。其中，北京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饮料罐扩建

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５７

，

５８５

，

６３５．８９

元，超募资金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１１００１００８９０００５９１８１８１８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扩建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４

，

９１６

，

４００．００

元。 其中，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扩

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３４

，

９１６

，

４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为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５

、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６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７２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佛山年产

４．８

亿只三片饮料罐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结余和部分超募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

１００

，

２１４

，

７３０．９

元。 其中，佛山年产

４．８

亿

只三片饮料罐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结余为

７

，

４９５

，

５２０．８９

元，超募资金为

９２

，

７１９

，

２１０．０１

元。

６

、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７４１３２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０２８８１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成都年产

３．９

亿只三片饮料罐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０

，

８８８

，

８６６．８６

元。

７

、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１６６８５５

。 该专户仅用于存放超募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１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樊丽莉、骆中兴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开户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５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的，开户银行应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监管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三、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中信证券与开户银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８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更换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５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更换董事并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伍雄志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董事职务， 公司股东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

ＷＩ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加华威特技术有限公司）现共同提名

的董事更换为苏文俊先生，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该董事更换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更换事项生效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中委员伍雄志先生相应更换

为苏文俊先生，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及战略委员会任期届满。

该议案生效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苏文俊先生简历如下：

苏文俊，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学士与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历任湖南潇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

２０１０

年至今担任北京加华伟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苏文俊还担任东方加华（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副总裁。

苏文俊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

临

００９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同意聘任王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聘任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任期自王艳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之日起有效。

王艳女士简历如下：

王艳，女，

１９７５

年

０２

月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目前任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高级经理。 曾任海

南奥瑞金包装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及项目开发部部长。

王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１５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１１９１５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８９５１２

办公邮箱：

ｚｑｂ＠ｏｒｇ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ｃｏｍ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２

、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５

层会议室

３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４

、 议案：

普通决议事项：

审议《关于选举苏文俊为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３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４

、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５

层会议室

二、出席本次会议对象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五）

２

、 出席会议的人员：

（

１

）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

２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位或者一位以上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委托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事项：

审议《关于选举苏文俊为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该公告与本通知同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请各股东审议。

有关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与本通知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四、本次会议的登记

１

、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１

）、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

３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须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股东登记表（附件

２

）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信函或传真送达方式进行确认登记。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

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

４

）出席会议时请股东出示登记证明材料原件。

２

、 登记时间：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８

：

３０～９

：

３０

。

采用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１６

：

３０

之前（含当日）送达至公司。

３

、 登记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１５

层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请寄：北京市

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１５

层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１０００２２

，并请注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务联系人及方式：

联系人：王艳，石丽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１ １９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８ ９５１２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ｏｒｇ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ｃｏｍ

２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附件

１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

１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证件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大会”）。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大会结束。

一、委托权限

受托人在会议现场作出投票选择的权限为：

１

、受托人独立投票：

□

２

、委托人指示投票：

□

（如选择该选项的，委托人应当对于每一项议案的投票决定作出明确指示，在如

下表格中勾选“同意”、“反对”、“弃权”中的一项，不得多选；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选举苏文俊为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

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

二、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

其他有效证件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自然人委托人签字：

法人委托人盖章：

法人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签字）：

三、受托人信息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住所

身份证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

注

）

是否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与邮编

（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收市时）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12-52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5:00

中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六楼会议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王滨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07

人， 代表股份

217,544,17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4%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55

人

,

代表股份

211,886,70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96%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2

人，代表股份

5,657,4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

。

2

、出席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5

人， 代表股份

209,712,59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2%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1

人

,

代表股份

205,205,46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60.98%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4

人，代表股份

4,507,1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

。

3

、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2

人，代表股份

7,831,5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

。 其中：

A

股股东

114

人

,

代表股份

6,681,2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B

股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1,150,33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

。

4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关事项的议案》

1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16,367,436

股（其中

B

股

5,657,46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438%

；反对

2,363,447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91%

；弃权

72,801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2%

。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16,367,436

股（其中

B

股

5,657,4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438%

；反对

2,

343,447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27%

；弃权

92,801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5%

。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

<2012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367,436

股（其中

B

股

5,657,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7.0438%

；反对

2,343,447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27%

；弃权

92,801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5%

。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关于签订

<

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255,213

股（其中

B

股

5,657,46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470%

；反对

2,343,447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27%

；弃权

205,024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03%

。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4,995,705

股（其中

B

股

5,657,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8285%

；反

对

2,343,447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772%

；弃权

205,024

股（其中

B

股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42%

。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第

(

一

)

、

(

二

)

、

(

三

)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投控

"

）和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超科技

)"

回避表决。

深圳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182,611,46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4.26%

；深超科技为深圳

投控的全资子公司，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16,129,03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79%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项振华、马宏继

（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2-049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贝因美

"

或

"

公司

"

）股票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开市起

复牌。

2

、为专注婴童食品业务，本公司拟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及相关资产；

3

、本次转让尚未有明确受让方，交易时间、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4

、本次转让能否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的审议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提案概述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提交董事会办公室的《关于建议公司专注婴幼儿食品业务、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的提案》，建议公

司专注做精做强婴童食品主业、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包括杭州贝因美婴童生活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杭

州比因美特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杭州丽儿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杭州宏元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100%

股权），提议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

公司接此提案后，拟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提案涉及的婴童用品等业务进行审

计和评估，待各相关事宜准备完毕，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提案涉及的婴童用品等业务情况

本次提案涉及的婴童用品等业务包括杭州贝因美婴童生活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杭州比因美特孕婴

童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杭州丽儿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杭州宏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

股

权等，根据公司

2010

年审计报告，涉及转让标的资产合计营业收入

17,553.11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营业总收

入的

4.36%

，合计净利润

-1,587.44

万元，合计净资产

-1,943.82

万元，合计总资产为

8,792.22

万元，占

2010

年经

审计公司总资产的

3.31%

；根据公司

2011

年审计报告，涉及转让标的资产合计营业收入

24,433.91

万元，占公

司

2011

年营业总收入的

5.17%

， 合计净利润

-1,566.14

万元， 合计净资产

-3,039.96

万元， 合计总资产为

9,

118.41

万元，占

2011

年经审计公司总资产的

2.13%

。

三、风险提示

1

、交易标的范围、时间、作价及交易对方尚未确定的风险

本次资产转让事宜需经审计、评估才能确定交易标的范围和最终价值，同时尚未有明确受让方，交易

时间及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2

、审批风险

待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本次资产转让能否

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的审议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其他风险

根据股东提案，公司本次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全部债权债务由资产购买方承担。 由于本次资产转让将

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及人员安置，相关方能否同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转让婴童用品等业务后，公司将收回其投资，有利于集中资源用于婴童食品主业的发展，致

力于主业的做精做强，实现公司管理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3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

知》（广东证监

[2012]185

号）文件精神。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对公司股

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严格自查，并就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咸大先生、徐团华先生及徐庆芳女士（三人为父子女关系）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承诺公布载体：《招股意向书》

承诺公布时间：

2012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限：

2012

年

3

月

27

日至

2015

年

3

月

26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

、法人股东广东达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衡平投资有限公司和自然

人股东徐璐、李春新、李铁峰、邓国锦、郭荣娜、周婧、苏凤、杨樾、陶张、陈伟民、闫福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承诺公布载体：《招股意向书》

承诺公布时间：

2012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限：

2012

年

3

月

27

日至

2013

年

3

月

26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徐咸大、徐团华、徐庆芳、杨樾、邓国锦、郭荣娜、周婧承诺：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承诺公布载体：《招股意向书》

承诺公布时间：

2012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间：任职期间、离职后半年及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

咸大、徐团华、徐庆芳三人于

2010

年

2

月

27

日向公司出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非竞争承诺》，具体内容如

下：

1

、本人、本人直系亲属以及本人、本人直系亲属所控制的公司、企业现时不存在从事与公司或其子公司、

分公司、合营或联营或其他企业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

、在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不设立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类

似业务的子公司；

3

、本人承诺不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承诺公布载体：《招股意向书》

承诺公布时间：

2012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间：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分红承诺

公司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的股利分配计划为：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咸大、徐团华和徐庆芳出具承诺函，同意公司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的上述股利分配计划，并承诺在未来审议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的利润分配

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 确保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三十。

承诺公布载体：《招股意向书》

承诺公布时间：

2012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间：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相关承诺。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

*ST

锌电 公告编号：

2012－5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 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董事孙浩然先生因出差在外，特授权委托董事长许克昌先生代为表

决，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8

人（包括

3

名独立董事），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许克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如下

议案：

一、《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待具体方

案形成后，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再

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

存在不确定因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现场会议记名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２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发行了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目前募集资金已经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天马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２５１０３７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实际发行总额 陆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陆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０７％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详细情况见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

ｃｎ

）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11

武钢债 临

2012-026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30

日起停牌，并拟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发布公告并复牌，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

1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武

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及《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在前述停牌期间，本公司仍在就非公开发行事项进行进一步论证，就方案予以进一步完善，但相关事项

尚需进一步讨论确定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因此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避免本公司股价出现波动，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

5

个交易日，并拟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发布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０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７

，

５５９ １４．９％

２

施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５７

，

７２５ １９．８％

３

新开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１５

，

６８５ ２．２％

４

竣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３

，

１４７ －０．５％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９６９ ２９．７％

２

销售面积

（

万

ｍ２

）

８２２ ３８．２％

３

期末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６

，

３３７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７６０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